福州外语外贸职业技术学院精品课程建设管理办法
榕外院教科〔2008〕1号

精品课程建设是高职院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落实学院五年内涵建设规划，促使精品课程建设的管理规范化，以建设精品课程为契机，有计划、有重点、分层次地开展课程建设，现结合学院精品课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建设目标
到2012年，在学院现有基础上新建设成60门院级精品课程，争取其中20门以上课程获得省级精品课程。
二、建设重点
各系应根据学院精品课程建设质量评价标准（见附件1）的要求进行课程及配套项目的建设，并以下述内容为建设重点：
1）结合与企业共同开发校本教材、实验实训指导书、教学指导书建设，加大课程的培养目标、课程内容改革力度。

2）结合精品课程团队和教学名师工程建设，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力度，加大“双师素质”教师的比例和企业兼职教师的引入力度，提高课程建设团队教师的综合素质。

3）通过精品课程的建设，加大课程的教研教改工作进程，争取每一门精品课程有院级以上（含院级）1-2项教改科研课题。

4）根据课程建设的需要，加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的力度，确保课程建设对实习实训基地的配套设施要求。

5.根据“教、学、做一体化”的原则，建立精品课程网站，院级精品课程要求中期检查前在校园网上公布，并逐步完善，相关课程建设小组要拟订上网计划时间表。精品课程网站将课程负责人、主讲教师、教学队伍、课程描述、自我评价、课程建设规划、学校的政策和措施、课程录像、教学大纲、授课课件、授课教案、实践教学、作业习题、实验（实习、案例）、考试样卷、指定教材、在线测试等相关资料在网上公布。

三、精品课程的立项申报
1.申报条件
1）精品课程应是开设时间在3年以上的课程；

2）申报的课程应有3位以上（包括3人）较为稳定的教师队伍，结构合理，教师应有较高的专业技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研究经验，有公开发表的教学研究或专业论文；

3）课程改革建设整体思路清晰，体现新的高职教育理念，课程目标定位准确，促进教学质量提高；

4）申报的课程应有完整配套的教学大纲、教材、参考资料和一定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
5）申报的课程，应已制作有部分或完整的多媒体课件，已将或能迅速将教学大纲、授课方案、习题、实验指导、参考文献目录等上网。

2.申报步骤

精品课程项目申报以系为申报单位，原则上各系每年申报3-5门。申报单位应学院精品课程建设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要求以及本办法的遴选条件，选取课程进行申报，鼓励院内青年教师积极申报精品课程立项。
申报精品课程负责人应先填写《福州外语外贸职业技术学院精品课程申报表》（附件2），然后一式两份在每年5月30日前提交教学建设与科研中心，同时发送电子版至pjb83585780＠126.com。

3.申报材料
课程申报表（格式参见附件2）一式两份，提交相关材料1套（包括教学大纲、考试大纲、校本教材、科研成果、有关证明材料等），相关材料单独装订。文字材料需A4纸打印，侧面装订。申报精品课程应通过校园网精品课程主页进行课程申报和编辑。
4.立项评审

学院将委托院内专家组成精品课程评审委员会对申请立项的课程进行评审，评审委员会根据课程组提交的申报表对课程进行资格审查，包括该门课程是否开设了三年以上、是否符合当前高职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教师团队是否符合要求、教学资料上网准备情况等。
经过审查公示确认为院级精品课程建设立项项目，每个课程建设期为一年，建设期满予以验收。 

四、精品课程的管理和验收
精品课程建设的运行管理在主管教学工作副院长的领导下，由教学建设与科研中心组织各教学单位实施：
1.实行项目负责制

院级精品课程建设实行“项目管理”的模式，即以课程为管理对象，课程负责人全面负责建设工作，责权利三者相结合，强调中期检查、淘汰和期终验收工作的一种管理模式。院级精品课程的建设要落实到以课程负责人为主体的教学梯队上。课程负责人对课程建设工作要有明晰的构想，要按照课程建设申请书中制订的建设目标、内容、日程安排、经费使用计划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保证所定建设目标如期按质完成。
2. 课程上网

院级精品课程必须完成课程的网络多媒体课件，由教学建设与科研中心负责组织登入学院精品课程网站。课件制作要求，执行国家教育技术标准，由实训中心进行技术、网络维护，课程建设组负责课程资源的更新。
3.中期检查
院级精品课程实行中期检查制度，每年12月初组织对各课程的建设情况进行检查。由教学建设与科研中心委托学院精品课程专家评审委员会中的2至3位专家对各课程建设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并提出评审意见。精品课程建设项目中期检查的程序为：

1）各课程负责人认真填写“精品课程建设中期自查报告书”（格式见附件3）和相关课程资料，一式两份报教学建设与科研中心。
2）中期检查对象：课程教学大纲、教案课件、网络资源建设、音像资料的建设情况，基本实验设备及实验、实习实训的开出情况，实验人员的配备情况等。上述项目内容建设必须较立项前有明显进展。
3）精品课程专家评审委员会出具评审意见后，由教学建设与科研中心报主管院领导审核同意后，决定立项课程是否继续进行下一轮建设工作。检查通过的课程，学院继续拨付配套经费；对建设效果较差的，要求其限期改进，直至取消建设项目。

4.结题验收
由教学建设与科研中心组织对课程进行结题验收，验收时间一般安排于每年3月中旬。
1）建设期满后，课程负责人对课程建设目标、内容、实施计划、经费使用等方面情况进行总结，在自查基础上，根据《福州外语外贸职业技术学院精品课程建设质量评价标准》撰写课程建设自评报告（打印一式两份，并提交电子稿）。

2）在接受评价验收时，各课程还应当作好以下准备：①课程教学大纲、授课教案课件、习题、课程考卷、参考文献目录等教学资源已经上网；②提供实践环节资料，与企业合作的协议书；④建设有校本教材；⑤主讲教师不少于45分钟的课程录像光盘。
上述纸质材料、光盘连同课程自评报告一道提交教学建设与科研中心。

3）教学建设与科研中心委托学院精品课程专家评审委员会中的专家，按照《福州外语外贸职业技术学院精品课程建设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标准，对各课程建设情况进行评价验收，并提出评价意见。评价意见经学院精品课程专家评审委员会审议后，决定是否授予院级精品课程资格认定。
4）验收合格的课程授予“福州外语外贸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精品课程”称号。验收不合格者不授予称号，并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期为一年。整改仍不合格，取消院级立项资格，该课程及课程所属教学团队不得参加下一轮“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的立项申报。

五、精品课程激励和评价机制

1.学院从经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经费用于精品课程建设专项经费，主要用于精品课程改革研究、教材编写、多媒体课件开发等，如下表：
	项目
	级别
	一次性奖励（元）
	建设经费（元）

	精品课程
	院级
	／
	7000

	
	省级
	5000
	5000


2.学院在经费、课酬及其它相关政策方面采取措施，鼓励高水平教师特别是教授、副教授、教学管理人员和来自企业、行业一线的优秀兼职教师积极参加精品课程建设。学院在教材建设、课件建设、教学实验室项目等方面优先考虑精品课程建设需要。学院建立精品课程教学平台，为精品课程优质资源共享提供支持。

3.精品课程的核心成员在晋升高一级教师技术职务时，其精品课程建设成果作为重要的教学成果。
4.课程建设的成果是系部教学工作优秀评估和评选教学成果奖及优秀教师的重要内容，也是学院院内教师职称评定的重要指标。
5.各系可以根据课程建设需要，将精品课程建设折抵教师部分教学工作量。
附件：

1.福州外语外贸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精品课程建设质量评价标准
2.福州外语外贸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精品课程申报表
3.福州外语外贸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精品课程建设中期自查报告书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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